
关于成立共青团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委员会等机构的决定
各院（系）团委（团总支）：

    根据《关于成立政治与行政学院等机构的决定》（长大党〔2009〕79号），经校团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：

成立共青团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委员会、共青团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委员会。

撤消共青团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委员会。

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       
(此页无正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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